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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改《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和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

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及其附件的规定，现对《公

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第一章总则第十二条做如下修订： 

修改前：第十二条 公司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公司

法》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保证监督和

战斗堡垒作用。 

修改后：第十二条 公司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设立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委在

公司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组织机构设臵、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

理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二、对第五章董事会相关条款做如下修改： 

1、对第一百一十二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十）做如下

修订： 

修改前：（十） 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修改后：（十） 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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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董事会在选聘高级管理

人员时，应当听取党委对拟任人选的意见。 

2、在第一百一十二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三、对第七章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中第一百五十四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中（七）做如下修改： 

修改前：（七）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

外的公司管理人员； 

修改后：（七）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

外的公司管理人员，总裁在行使选人用人职权时，应听取党委意

见； 

四、因公司生产经营工作需要，对第一章总则第八条做如下

修订： 

修改前：第八条 公司的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修改后：第八条 公司总裁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五、对公司第十三章做如下修订： 

1、修改前：第十三章  涉及军品的特别规定 

修改后：第十三章  涉及军工事项的特别规定 

2、增加第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二十四条，并删除原章程第二

百一十八条，修改后的相关规定如下： 

第二百一十八条： 公司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法

规，加强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登记、处臵管理，确保军工关键设备

设施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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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 公司严格遵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

理法规。 

第二百二十条： 公司按照国防专利条例规定，对国防专利的

申请、实施、转让、保密、解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保护国防

专利。 

第二百二十一条 ：公司修改或批准新的章程涉及有关特别条

款时，应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履行相关法定

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条 ：公司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的规定，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完成

规定的动员任务；根据国家需要，接受依法征用相关资产。 

第二百二十三条： 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前，本公司、原控

股股东和新控股股东应分别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履

行审批程序；董事长、总裁发生变动，军工科研关键专业人员及

专家的解聘、调离，本公司需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

案；本公司选聘境外独立董事或聘用外籍人员，需事先报经国务

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审批；如发生重大收购行为，收购方独

立或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时，

收购方需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百二十四条： 国家以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的军工固定

资产投资形成的资产，作为国有股权、国有债权或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由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持有。 

其后条款相应顺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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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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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关于聘请 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上市地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公司需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外部审计机

构。2016年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现将 2016年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情况汇报如下： 

一、变更外部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聘请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瑞华所），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后已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3年。

自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成立以来，瑞华所已经连续八年为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间相对较长，为确保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

独立性和客观性，2016年公司拟更换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其

中，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12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 35万元。  

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人代表：石文先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420106081978608B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号 2-9层 

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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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

务，出具审计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财

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业务。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

众环”）始创于 1987 年，前身为财政部中华财务咨询公司和武汉

市财政局共同发起设立的武汉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是全国首批取

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

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下辖北方、中部、南方三个区域运

营中心，服务网络遍布全国。成立近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中审众环以科学化的规范管理和不断开拓进取的精

神，在经营规模和业绩等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在国内享有重要影响力的，能够提供多

资质、全方位服务的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和大型专业服务集团。在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5 年全国百强事务所综合评价中排名第

16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请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负责公司年度报告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2016年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费用12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35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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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意见，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推荐刘明忠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候选人简历请参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

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表决。                           

 

 

附件：《刘明忠简历》 

                                  

                                 

 

                                                        

201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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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刘明忠简历 
 

一、基本情况： 

    刘明忠，男，汉族，甘肃榆中人，1959 年 1 月出生，1976 年 9

月参加工作，1985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博

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第一重

型机械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 

 

二、工作简历： 

    1976.09―1978.02  甘肃汽车齿轮厂工人 

    1978.02―1982.02  重庆大学冶金系炼铁专业学生 

1982.02―1994.11  2672 工厂总调度室干部、总调度长助理、副 

                 总调度长（其间兼任炼铁分厂代理生产副厂 

                 长）、总调度室主任、安全生产部部长、副厂 

                 长、总工程师 

1994.11―1997.05  新兴铸管联合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其间： 

                 1995.09―1998.09 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 

                 态工程学院钢铁冶金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1997.05―1999.01  新兴铸管联合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新兴铸管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999.01―1999.12  新兴铸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新 

                 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999.12―2005.03  新兴铸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总经理（其 

                 间：2001.10―2005.03 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 

                 与生态工程学院钢铁冶金专业学习，获博士 

                 研究生学历） 

2005.03―2005.06  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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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011.06  新兴铸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新 

                 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其间：2007.09 

                 ―2008.01 在中央党校半年制中青班学习； 

                 2008.03―2010.01 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 

                 学习；2010.11― 兼任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中巴企业家委员会中方委员会主席） 

2011.06―2015.02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 

                 2012.11―党的十八大代表；2013.02―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5.02―2016.05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6.05―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 

                 书记 

 

拟任：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 


